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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规范设置林长公示牌的通知

各市林业局（林长制办公室）：
    根据《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林长制的意见》，按照《安徽省林长制信息公开制度（试行）》规定，为加大信息公开力度，更好促进林长履职尽责，接受社会监督，现就设置林长公示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1、 明确公示内容
（一）林长公示牌是建立林长责任区的标志牌，也是林长履行森林资源保护发展责任的宣示牌。在各级林长责任区的边缘醒目位置设置林长公示牌，旨在向全社会宣传林长制工作，公开标明林长应当履行的职责，接受社会各方面监督。
（二）林长公示牌的公示内容要围绕一山一坡、一园一林、一区一域都有专员专管、责任到人的总体要求，充分体现一林一策（发展规划和支持措施）、一林一档（资源和工作记录资料档案）、一林一技（技术人员）、一林一员（护林员）、一林一警（森林公安民警）。
（三）市、县两级林长公示牌的公示内容包括：
1.林长姓名、职务及联系电话；
2.林长承担的主要职责；
3.林长责任区的资源概况；
4.林长责任区保护发展的目标任务；
5.林长责任区的示意图；
6.接受社会咨询与监督的联系方式（电话或手机号码）；
7.二维码图案(由此可查询到林长公示牌标明的所有内容具体信息)；
8.协助林长履行职责的责任单位名称及联系电话；
9.承担林长责任区科技服务的技术人员姓名及所在单位名称、联系电话；
10.承担林长责任区执法任务的森林公安民警姓名及所在单位名称、联系电话；
11.护林员姓名及所在单位名称（或住址）、联系电话；
12.设立林长公示牌的单位和时间。
（四）各地可根据具体实际情况，在市、县级林长公示牌增加需要公示的其他相关内容。乡、村两级林长公示牌可参照执行。
二、规范制作格式
（五）林长公示牌是与群众最贴近、最为直观的信息公开载体。林长公示牌的牌面设计力求简约、大方，并与设置区域的周边环境相协调。
（六）市、县两级林长公示牌的规格大小可参照附件；对外形式样和制作材料等不作统一要求，由各地自行确定。
（七）乡、村两级林长公示牌可与市、县两级林长公示牌的外形式样有所区别。
三、加强维护管理
（八）林长公示牌设置务必竖立、端正、牢实，并得到必要的维护，保持整洁完好。
（九）林长因人事变动调整的，应当及时变更林长公示牌的相关内容；林长公示牌受到毁损的，要及时维修或更换。
（十）要对本地各级林长公示牌分别登记编号，建立包括设置时间、具体位置、有关照片资料等在内的林长公示牌台帐档案。

附件：1.市级林长公示牌设计参考式样
　　　2.县级林长公示牌设计参考式样
　　　3.乡级林长公示牌设计参考式样
      4.村级林长公示牌设计参考式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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